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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23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30日，经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同意公司使用

6,1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

保证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及2018年10月30日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8-112号）。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6,100万元中的2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达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

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7年9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7年9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

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

《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

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8年12月10日（T日），网

上申购时间为T日9:15-11:30，13:00-15:00。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0（T日）

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原股东在2018年12月10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

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2、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需在2018年12月7日（T-1日）17:00前提交《海南钧达汽

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以下简称“《网下申购表》” ）等相关

文件，并在2018年12月7日（T-1日）17:00前（指资金到账时间）按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申购保证金数量为每一网下申购账户（或每个产品）50万元。申购保证金未按时到账或

未足额到账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网下申购表》为无效申购。

提请投资者注意，《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文件中的相关信息，务必与《网下申购

表》盖章扫描件的内容完全一致，如果信息不一致或者未提供《网下申购表》盖章扫描件，

主承销商有权确认其报价无效。

3、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

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2月12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 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 须在2018年12月12日（T+2

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

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

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钧达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6、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2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

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

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7、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8、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

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钧达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18年12月6日（T-2日）的《证券

日报》。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

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钧达转债” ，债

券代码为“128050” 。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3.2亿元钧达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200,000张，

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配

售比例约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1%。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7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6298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

的金额，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

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865” ，配售简称为“钧达配债”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A股股本121,680,0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

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为3,199,940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81%。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100%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股东苏州杨氏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承诺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总额的15.625%，认购金额不

低于5,000万元，占其可优先配售数量的64.76%。

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

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

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

足3.2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

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

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072865” ，申购简称

为“钧达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

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7日（T-1日），该日收市后

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18年12月10日（T日），网下申

购日为2018年12月7日（T-1日）。

8、本次发行的钧达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钧达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8050” ，债券简称“钧达转债”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T日）9:

15-11:30，13:00-15:00。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6298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

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钧达股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

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

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8年12月10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

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

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865” ，申购简称为“钧达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

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10张的

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钧达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

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

效。

网上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0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

后根据《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2018年12月11日（T+1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证券日报》上刊登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

配售结果公告》，该公告刊载的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每户获得配售的可

转债数量及扣除申购保证金后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或应退还的多余申购资金等。上述公告

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

要求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大于认购款， 则多余部分在2018年12月12日

（T+2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无息退回。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

金，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

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

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投资者“深交所证券账户号

码” 和“钧达转债”字样。 投资者补缴申购资金的银行账户与其缴纳申购保证金的银行账

户应属于同一账户。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

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

的钧达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8

年12月14日（T+4日）刊登的《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四、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 网上投资者中签及网下投资者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

下。

五、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2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

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

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

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楼

电话： 0898-66802555

联系人： 郑彤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咨询电话： 010-66568351、66568353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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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

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

2018年12月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院9号楼健康智谷大厦11

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双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00,911,9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1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300,814,5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0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78,232,7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4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78,135,3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3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3%。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双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00,877,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3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8,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8%；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8,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3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9,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对33,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获得通过。

议案3.00、《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公司股份回购配套再融资的相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84,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7,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0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5%；反对27,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签订〈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1,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剥离资产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1,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郑超、赵泽铭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艾格拉斯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艾格拉斯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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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000,000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为11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7,200,000股。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97,20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12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12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送（转）股于2018年12月1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8年12月1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0,096,975 60.43% 49,067,882.5 119,164,857.5 60.4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903,025 39.57% 32,132,117.5 78,035,142.5 39.57%

股份总数 116,000,000 100.00% 81,200,000 197,200,000 100.00%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97,200,000股摊薄计算，2018年半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4114元。

九、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工业区二期浦头路9号

咨询联系人：许文秀

咨询电话：0592-6316330

传真电话：0592-6316330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0日

受委托， 定于 2018年 12月 25 日上午 10 时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依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烟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13000万股股权（1.35元 /股），

起拍价：1.755亿元人民币。 竞买保证金：2000万元人

民币。

标的查看：公告之日起向拍卖公司咨询。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有意竞买者 （含优先购买权

人）应于 2018年 12月 24 日下午 15 时前将保证金汇

至拍卖公司账户，办理竞买相关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报名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西城区嘉元怡海小区临

街楼 35号

联系电话：0535-8842516、13792519527徐先生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10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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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达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

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7年9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7年9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

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

《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

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8年12月10日（T日），网

上申购时间为T日9:15-11:30，13:00-15:00。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0（T日）

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原股东在2018年12月10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

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2、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需在2018年12月7日（T-1日）17:00前提交《海南钧达汽

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以下简称“《网下申购表》” ）等相关

文件，并在2018年12月7日（T-1日）17:00前（指资金到账时间）按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申购保证金数量为每一网下申购账户（或每个产品）50万元。申购保证金未按时到账或

未足额到账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网下申购表》为无效申购。

提请投资者注意，《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文件中的相关信息，务必与《网下申购

表》盖章扫描件的内容完全一致，如果信息不一致或者未提供《网下申购表》盖章扫描件，

主承销商有权确认其报价无效。

3、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

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2月12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 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 须在2018年12月12日（T+2

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

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

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钧达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6、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2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

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

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7、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8、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

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钧达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18年12月6日（T-2日）的《证券

日报》。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

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钧达转债” ，债

券代码为“128050” 。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3.2亿元钧达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200,000张，

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配

售比例约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1%。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7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6298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

的金额，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

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865” ，配售简称为“钧达配债”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A股股本121,680,0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

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为3,199,940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81%。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100%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股东苏州杨氏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承诺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总额的15.625%，认购金额不

低于5,000万元，占其可优先配售数量的64.76%。

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

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

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

足3.2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

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

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072865” ，申购简称

为“钧达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

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7日（T-1日），该日收市后

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18年12月10日（T日），网下申

购日为2018年12月7日（T-1日）。

8、本次发行的钧达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钧达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8050” ，债券简称“钧达转债”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T日）9:

15-11:30，13:00-15:00。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6298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

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钧达股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

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

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8年12月10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

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

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865” ，申购简称为“钧达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

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10张的

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钧达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

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

效。

网上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0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

后根据《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2018年12月11日（T+1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证券日报》上刊登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

配售结果公告》，该公告刊载的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每户获得配售的可

转债数量及扣除申购保证金后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或应退还的多余申购资金等。上述公告

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

要求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大于认购款， 则多余部分在2018年12月12日

（T+2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无息退回。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

金，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

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

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投资者“深交所证券账户号

码” 和“钧达转债”字样。 投资者补缴申购资金的银行账户与其缴纳申购保证金的银行账

户应属于同一账户。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

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

的钧达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8

年12月14日（T+4日）刊登的《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四、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 网上投资者中签及网下投资者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

下。

五、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2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

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

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

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楼

电话： 0898-66802555

联系人： 郑彤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咨询电话： 010-66568351、66568353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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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

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

2018年12月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院9号楼健康智谷大厦11

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双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00,911,9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1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300,814,5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0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78,232,7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4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78,135,3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3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3%。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双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00,877,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3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8,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8%；反对34,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8,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3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9,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反对33,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获得通过。

议案3.00、《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公司股份回购配套再融资的相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84,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7,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0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5%；反对27,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签订〈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1,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剥离资产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871,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郑超、赵泽铭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艾格拉斯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艾格拉斯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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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000,000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为11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7,200,000股。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97,20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12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12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送（转）股于2018年12月1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8年12月1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0,096,975 60.43% 49,067,882.5 119,164,857.5 60.4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903,025 39.57% 32,132,117.5 78,035,142.5 39.57%

股份总数 116,000,000 100.00% 81,200,000 197,200,000 100.00%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97,200,000股摊薄计算，2018年半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4114元。

九、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工业区二期浦头路9号

咨询联系人：许文秀

咨询电话：0592-6316330

传真电话：0592-6316330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0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8-227)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8 年 12 月 06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8年 12月

1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2964�

20.3295�

28.2977�

14.7566�

10.5179�

12.3952�

9.5422�

13.7179�

8.8236�

5.1058�

10.0956�

10.1304�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０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８０２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爱朋医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５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８０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２

，

０２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４．３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３５．６４％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１

，

８１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１０７

，

０２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８６

，

０９０

，

９４７．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２

，

９７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１５３

，

０５２．４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０１８

，

２９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１

，

８８９

，

０２９．４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７０７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６

，

９７０．６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贵景

４２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１４５ ２

，

２９１．００

２

新余市伊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市伊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３

新余亚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亚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４

陈子芳 陈子芳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５

顾永德 顾永德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６

方银军 方银军

５０ ７９０．００

７

黄永勇 黄永勇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８

郭现生 郭现生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９

张云升 张云升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１０

王廷春 王廷春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１１

郑国基 郑国基

１６８ ２

，

６５４．４０

合计

１

，

７０７ ２６

，

９７０．６０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７４

，

６８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８０

，

０２３．００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

８７５５５２９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４２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

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为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银行”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366,088,88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1603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 366,088,889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3.14 元 / 股，对应的 2017 年摊薄后

市盈率为 10.85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

（J66）”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6.86倍（截至 2018年 11月 22日）。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 2017年摊薄后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上市

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

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2018 年 11 月 26 日、

2018年 12月 3日和 2018年 12月 10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2018年 11月 26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2018年 12月 17日，原定于 2018年 11月

27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2018年 12月 18日，并推迟刊登《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

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3.14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8年 12月 18日（T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

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

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

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由晚到早的顺序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 当最

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10%。 剔除

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8年 12月 20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2、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

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3、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8 年 11 月 1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

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

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5、本次发行价格为 3.14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规定，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货币金融服务业（J66）。 截至 2018年 11月 2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平

均静态市盈率为 6.86 倍。 与公司主营业务比较接近的上市公司有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吴江银

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等，以 2017年每股收益及 2018年 11月 22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

均价计算，上述可比上市公司 2017年静态市盈率为 12.48倍。

本次发行价格 3.14 元 / 股对应的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10.85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2017年静态市盈率均值，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详

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

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3）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

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 任何投资者

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

与本次发行。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

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6、按本次发行价格 3 .14 元 / 股，发行 366 ,088 , 889 股计算，预募集资金总额为 1,

149,519,111.46元，扣除发行费用27,203,638.17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22,315,473.29元，不超过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补充资本金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1,122,315,473.29元。 此次发行存在

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7、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

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8、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

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 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

投资者。

9、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

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0、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10 家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

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

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3）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4）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5）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6）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7）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8）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

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11、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

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12、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

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

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